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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审议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华通”或“公司”）分别

于2018年9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8年11月6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8年11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年

11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2019年1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盛跃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盛跃网络”）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19 年 5 月 23 日，上市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浙江世纪

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818 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有效期为 12 个月。收到

批文后，公司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实施阶段的相关工作，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完成

了标的资产盛跃网络 100.00%股权的资产交割手续；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完成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股份的发行上市工作。以上详见公司发布于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

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及相关

公告。 



三、相关决议及授权延期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实施完毕，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仍在

推进中。鉴于本次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届满，为确保配套募集资金工作的顺利推

进，公司董事会拟将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交易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中国证监会核发的批复有效期届满日。上述延期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王苗

通、王一锋、邵恒、王佶、赵骐回避表决。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发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的决定》（证监会令【第 163 号】）、《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20]11 号）及《关于修改〈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决定》（证监会令【第 164 号】）等相关规定，监管部

门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和政策进行了调整。公司密切关注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变化，并将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按照调整后的相关政策对本

次交易中配套募集资金实施方案的具体条款进行调整、完善并及时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关于延长

本次交易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8 日 


